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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市嘉盛橡塑制品有限公司

检 验 报 告

申请商：

地址电话：

德州市嘉盛橡塑制品有限公司

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宋官屯街道办事处百得路1397号院内2号

车间 0534-5562726

制造商：

地址电话：

德州市嘉盛橡塑制品有限公司

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宋官屯街道办事处百得路1397号院内2号

车间 0534-5562726

产品名称：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板

商标： /

产品型号：
/

测试机构： 中检测试技术（广东）集团有限公司

地址：
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布澜路31号李朗国际珠宝产业园厂

房一A1栋201

报告日期： 2025年03月29日

报告编号： CTICAAD39240944050802BR

hElC2Y fVQsd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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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板

主检型号 /

系列型号 /

委托单位 德州市嘉盛橡塑制品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
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宋官屯街道办事处百得路1397号院内2号车

间

送样数量 1组 送样日期 2025年03月25日

检验日期 2025年03月25日-2025年03月29日

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

检验地点
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布澜路31号李朗国际珠宝产业园厂房一

A1栋201

检验环境 温度：25℃ 相对湿度：60%RH.

检验标准 ISO 1628-3:2001

检验结果 见下页

检验结论
不作判定

主检 日期 2025年03月29日

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审核 日期 2025年03月29日

批准 日期 2025年03月29日

测试判定用语：

所测项目符合标準要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P (合格)

所测项目不符合标準要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F (不合格)

该项目不适用于被测样品或不进行该项试验：N (不适用)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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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结果汇总

检测项目* 单位 检测结果 检测标准 判定

分子量 Da 8.62×106 ISO 1628-3:2001 /

样品照片

***报告结束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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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
Statements

1. 报告的检测结果只与被检测的项目有关。

2. 报告有效期为壹拾贰个月。

3. 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试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4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章无效。

5. 报告随意涂改复印无效，如复印需经本中心同意并加盖公章。

6. 委托试验仅对来样负责。

7. 对试验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试验单位提出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

8. 本报告中标“*”测试数据为外部测试，不在本实验室CNAS或CMA授权范

围之内，不具有公正性的作用。

9. 委托方需要书面申请上传之后10个工作日之后方可查询。

10. 对于送检样品，样品信息委托方声称，本公司不对其真实性负责。

11. 委托方收到试验报告之日起一个月内未取回样品，视作允许试验单位

自行处理。


	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布澜路31号李朗国际珠宝产业园厂房一A1栋201

